附件2: 评分细则
	序号
	评分项
	权重

	1
	价格
	2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价格评分
	20
	评标基准价：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价格分计算公式：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项目报价]×价格权重值×100

	2
	综合实力
	5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经验业绩
	15
	自2023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投标截止日，投标人具有类似房建类工程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或预结算审核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3分，总体不超过15分。
注：提供加盖公章的合同关键页（合同关键页指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与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复印件，不提供不得分。

	
	2
	政府协审经验
	15
	自2023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投标截止日，投标人具有政府行政事业单位协助审核工作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3分，总体不超过15分。
注：提供加盖公章的合同关键页（合同关键页指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合同项目名称与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签订日期）复印件，不提供不得分。一年一签的长期服务续签合同只计算一个业绩，同一委托单位的合同只计算一个业绩。

	
	3
	投标人拟派服务团队实力
	15
	项目负责人具有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且满足执业年限20年以上的，得5分；执业年限15年以上的，得3分，执业年限10年以上的，得2分；执业年限10年以下的，得1分；其中项目负责人具有专业技术中级职称证书加1分，具有专业技术高级职称证书加2分，此项最高不超过7分。
B.服务团队人员具有一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每人得2分；服务团队人员具有二级注册造价工程师的，每人得1分，此项最高不超过8分。
备注：提供团队人员近半年社保缴纳证明和相应资格证书、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不提供不得分。

	
	4
	投标人荣誉
	5
	自2023年1月1日（以发证时间为准）至投标截止日，投标人获得行业协会颁发的工程造价类相关奖项的，每提供一个得2分，总体不超过5分；
备注：提供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如奖项证明由协会颁发的，其协会必须在国家、省或市级民政部门登记备案，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需另外提供协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在"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台平(https://xxgs.chinanpo.mca.gov.cn/

gsxt/newList)"备案登记)的登记备案信息查询截图，不提供不得分。

	3
	技术服务部分 
	30

	
	序号
	评分因素
	权重
	评分准则

	
	1
	项目重点难点分析、应对措施及相关的合理化建议
	12
	内容应包含：①分析并详细阐述本项目存在的重难点问题；②根据项目重难点，详细阐述对应的应对措施；③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初步方案。

注：优得10~12分；良得7~9分；中得4~6分；差得0~3分。

	
	2
	技术路线、工作方案、完成时效等
	10
	内容应包含：①给出各项服务响应时间安排与措施；②详细阐述服务控制流程、质量管理制度与措施；③详细阐述服务成果安全性保障制度与措施。

注：优良得8~10分；中得5~7分；差得0~4分。

	
	3
	工程信息指标库或系统
	8
	内容应包含：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工程造价信息库建立情况，对造价信息库中的造价指标、价格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以及录入更新的及时性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
注：优良得7~8分：造价信息库搭建完整规范，库内造价指标覆盖全面、价格信息真实准确，数据录入与动态更新机制完善且执行及时，可直接支撑项目造价全流程管理工作；

中得4~6分：已搭建基础造价信息库框架，造价指标和价格信息覆盖范围有限，数据录入更新存在一定延迟，仅能满足简单造价查询需求；

差得1~3分：造价信息库建设不完善或未成型，造价指标缺失、价格信息失真，无规范的数据录入更新机制，无法为项目造价工作提供有效支撑；
不提供，得0分。




